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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科学技术局文件

江科〔2026〕57 号

江门市科学技术局关于组织申报 2026年
江门市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计划项目

（资金自筹类）工作的通知

市有关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：

为持续优化提升“科技引领”工程，着力提升科技对社会发展

领域的引领与支撑作用，促进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，提高我市

社会发展领域技术水平，现开展 2026 年江门市社会发展领域科

技计划项目（资金自筹类）申报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类别设置及支持方式

（一）类别设置。根据我市社会发展领域科技研发与应用推

广需求，本年度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计划项目分为以下类别：生态

环保与绿色低碳、应急管理与安全生产、社会事业与公共安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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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健康管理与公共卫生服务（医疗卫生项目除外）等。

（二）支持方式。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计划项目为经费自筹类

项目，由所在单位提供项目研究经费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项目侧重服务于江门市社会发展和民生领域的技

术推广应用，技术和成果主要促进城市发展、惠及江门百姓，体

现更多公益性和社会效益。

（二）项目申报单位须在江门市内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

资格的企事业、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单位或者是经

市政府批准的其他机构，具有良好的研发基础条件和运行机制，

能为完成申报项目研究任务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。

（三）项目负责人须是项目申报单位的全职人员，并具备承

担科研项目的能力。鼓励多单位整合优势科技资源，通过产学研

合作联合申报。

（四）在研市级科技计划项目达到 2 项及以上的项目主要负

责人（前 3 名完成人），不得申报新项目；同一项目不得多头申

报。

（五）截至 2026 年 5 月 29 日，项目组负责人存在科研失信

行为或承担的科技项目逾期未结题的，不受理申报。

（六）项目实施期不超过 3 年，实施期内预期实现的技术指

标确实可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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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网上申报。申报单位通过“江门市科技业务综合管理

系统”（网址：http://stpro.jiangmen.cn/jiangmen.jsp）,申报入口为

“江门市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计划项目（资金自筹类）”，填写申报

书，提交相关附件材料。

已注册的单位按照系统提示更新单位信息后，继续使用原有

账号进行申报和管理。首次申报的单位需在江门市科技业务综合

管理系统注册单位信息，获得单位用户名和密码，同时获得为本

单位项目申报人开设用户账号的权限；项目负责人从单位科研管

理人员处获得用户名和密码，填写个人信息后进行申报。

（二）项目报送。项目提交经所属地科技主管部门和市科技

局形式审查通过后，打印申报材料（一式 1 份，签字盖章）至所

属地科技主管部门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汇总辖区申报

材料后，统一报送市科技局，项目汇总表（附件）发邮箱

kjjcxfzk@jiangmen.gov.cn。市直单位纸质材料直接报送市科技

局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、市直有关主管单位（医疗机

构及高校等）要严格做好申报项目的审核把关工作，报送时一并

出具推荐意见函。

（三）立项验收。立项项目需登录江门市科技业务综合管理

系统签订合同，并按合同要求完成项目验收，项目成果可以论文、

专利等形式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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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时间

项目网上申报受理开始时间为 2026 年 4 月 29 日 9 时，截止

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29 日 17:30。市相关部门或市（区）科技主

管部门审核截止时间：2026 年 6 月 5 日 17:30。纸质申报书受理

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6 月 19 日。逾期不再受理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电话：林耀君，0750-8222505

纸质材料报送：江门市港口路 68 号市科技局社会发展科技

科

附件：2026 年度江门市社会发展领域科技计划项目汇总表

江门市科学技术局

2026 年 4 月 27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门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6年 4月 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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